防止污染物的建设和运行情况
一、概述

华能阜康电厂1号、2号机组分别于2010年11月和2011年1月投产发电。根据《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23-2011）、国家环保部《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（环发〔2012〕130号）等环保政策法规，阜康电厂环保设施已不能满足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及规划要求，公司在2013年至2014年对阜康电厂脱硫脱硝装置进行改造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二、前期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
    阜康电厂随基建同步建设一套石灰石—石膏湿法烟气脱硫设施（即两炉一塔）和经典除尘设施，未建设脱硝设施。电厂脱硫设施于2011年1月15日完成168小时试运行，2011年7月31日通过自治区环保厅验收。
后期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

   环保设施改造后执行粉尘20㎎/Nm³、二氧化硫执行50㎎/Nm³，氮氧化物执行100㎎/Nm³的排放标准。设置了烟气在线监测设施，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。
、2014年改造旧吸收塔作为1号机组吸收塔，拆除#1吸收塔气动单元，新增三层喷淋层+一层托盘，配置3台浆液循环泵，流量为4000m3/h。新建一座吸收塔作为2号机组吸收塔，采用变径塔设计，塔内烟气流速3.6m/s，设置4层喷淋层，对应4台浆液循环泵。取消烟气旁路，增加临时烟囱，同时对制浆、脱水等公用系统进行改造。目前脱硫设施运行正常，二氧化硫排放值约32㎎/Nm³。

、除尘设施在原来经典除尘的基础上，在1、2号脱硫出口各增设1套湿式电除尘设施，目前除尘设施运行正常，粉尘放值约9㎎/Nm³。

（三）、脱硝设施采用低氮燃烧（LNB）+选择性催化还原法（SCR），选择性催化还原法（SCR）采用高温高尘型SCR工艺，以液氨作为脱硝还原剂，不设反应器烟气旁路和省煤器调温旁路。催化剂按“2＋1”模式布置，采用节距不小于8.2mm蜂窝式或板式催化剂。SCR反应器设半伸缩耙式蒸汽吹灰器和声波吹灰器。SCR装置按入口NOx浓度400mg/m3、出口≤80mg/m3进行设计，并要求NH3逃逸浓度不大于3ppm，SO2/SO3转化率不大于1.0%。此外，由于锅炉高再出口无吹灰器，高再背风面结焦较重，借此次改造在高再出口加装蒸汽吹灰器，每炉4只。
（四）、煤场设置有喷淋装置和防风抑尘网，建设有脱硫废水、含煤废水、含油废水和工业废水处理系统，脱硫废水、含煤废水、含油废水和工业废水经处理后回用，冷却塔排污水进入市政管网。所有设备采取了隔音、消声、减振等降噪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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